
永豐銀行信用貸款申請書 

 業務人員/單位： 申請書件號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主要借款人基本資料

中/英文姓名   身分/居留證號  

與借款人關係  本人 出生日期      年    月    日

婚姻狀況
未婚 已婚無子女 離婚/同居  

已婚有子女 其他 
學歷

博士 專科  

碩士 高中職  

大學 國中及以下 

戶籍地址   戶籍電話  

現居地址 同戶籍 同服務單位 如下  

  
現居電話  

通訊地址 同戶籍 同現居 同服務單位 如下  

  
通訊電話  

E-mail   行動電話  

現居狀況
自有 配偶所有 宿舍  

租賃(租金            ) 家族房屋 其他 
現居已住        年      月 

現 

職 

公 

司

公司名稱   公司統編  

公司地址 同戶籍 同現居 如下  

  
公司電話  

行業別/職稱 / 年資/月薪 /

前 

職 

公 

司

公司名稱   公司統編  

公司地址
同戶籍 同現居 如下  

  
公司電話  

行業別/職稱 / 年資  

貸款資料

申請金額   貸款年限  

資金用途   週轉金  其他消費性支出  個人理財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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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法第33條之3「同一關係人」資料表

親等 稱謂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稱謂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

借款人配偶 

以及二親等 

以內之血親

配偶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

借款人擔任負責人之企業資料

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擔任職務 備註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

配偶擔任負責人之企業資料

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擔任職務 備註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

 

 
 

 

1. 本人申請本貸款提供相關資料予貴行蒐集時，貴行業已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，本人已了解前開告知事項之內容，並得隨時至貴行網
站查詢，另收到「永豐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」書面乙份。 

2. 本人聲明因申請及辦理本貸款所提供之資料均屬真實，並同意貴行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、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
證基金、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、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票據交換所、委託之外部鑑價機構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機構（以下簡
稱前揭機構），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，得依法令規定蒐集、處理及利用(含國際傳輸)本人之資料，且亦授權貴行得向前揭機構蒐集本人之資料；
貴行並得於法令、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許可範圍內提供予他人查詢，特此聲明。 

3. 銀行法第33條之3同一關係人之範圍包括借款人、配偶、二親等以內之血親，及以借款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。 

(1)二親等以內血親包括祖 (外祖) 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子女、孫 (外孫) 子女。

(2)公司法第8條所稱公司負責人，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； 在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。另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
人，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、監察人、檢查人、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。非公司組織之企業，為商業登記文件所載
之負責人。 

(3)以上所填同一關係人資料均按實填列，如有不實或漏報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共同推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主借款人 

借款人、保證人及連帶保證人就以上各欄位均依實記載，特此聲明。 

  此  致   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資料確認 

業務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2015.01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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